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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证券”）作为 2020 年

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以下简

称“20 萍投专项债”）、2021 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以下简称“21 萍投专项债”）、2022 年

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以

下简称“22萍投小微债 01”）、2022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以下简称“22萍投小微债 02”）

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

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号）的

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万和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万和证券未对发行人上述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

上述债券的投资风险做出任何判断。20萍投专项债、21萍投专项债、

22萍投小微债 01和 22萍投小微债 02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

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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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300,000万元 

设立日期：2002年 9月 9日 

住所：江西省萍乡市经济开发区新城区通久路清竹山庄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邮政编码：337000 

电话：0799-6662376 

传真：0799-6662376 

经营范围：接受市政府委托承担市政公用项目的投资、融资、运

营、管理任务;城市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授权范围内

可经营性土地开发;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盘活

城建存量资产及有助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的相关业务;融

资;出资人授权的其他经营业务;保障性住房建设。（上述项目涉及前

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经审计合并口径资产总额为 621.30 亿

元，负债总额为 361.22 亿元，净资产为 260.08 亿元；2022 年发行

人实现营业收入 46.77亿元，实现净利润 5.62亿元。 

二、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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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萍投专项债 

债券名称：2020 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

场建设专项债券。 

债券简称：20萍城投（上交所）、20萍投专项债（银行间）。 

债券代码：152569.SH（上交所）、2080224.IB（银行间）。 

发行总额：人民币 9 亿元。 

债券期限：7 年期。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6.50%。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期还本，自债券发行后第 3 年

起，分 5 年等额偿还债券本金，即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第 4、

第 5、第 6、第 7 个计息年度逐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

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起息日：2020年 9月 22日。 

到期日：2027年 9月 22日。 

债券余额：9亿元人民币。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6 月

23日出具的《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跟踪评级

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级。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代理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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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二）21萍投专项债 

债券名称：2021 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

场建设专项债券。 

债券简称：21萍城投（上交所）、21萍投专项债（银行间）。 

债券代码：152855.SH（上交所）、2180166.IB（银行间）。 

发行总额：人民币 5 亿元。 

债券期限：7 年期。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6.5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期还本，自债券发行后第 3 年

起，分 5 年等额偿还债券本金，即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第 4、

第 5、第 6、第 7 个计息年度逐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

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起息日：2021年 5月 6日。 

到期日：2028年 5月 6日。 

债券余额：5亿元人民币。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6 月

23日出具的《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跟踪评级

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级。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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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代理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 

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三）22萍投小微债 01 

债券名称：2022 年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

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 

债券简称：22萍投 01（上交所）、22萍投小微债 01（银行间）。 

债券代码：184380.SH（上交所）、2280210.IB（银行间）。 

发行总额：人民币 5.5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年期，在存续期内第 3年末附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5.47%。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根据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确定（Shibor基准利

率为发行公告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1Y）上海银

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

数四舍五入）。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三年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

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协商一致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

内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发行人可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

基础上上调或下调 0至 300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利率为本期债

券存续期前 3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或减去下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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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第 5 年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将在本

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

券利率及调整方案的公告。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利率及调整

方案公告后的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视为继续

持有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22 年 7 月 5 日至 2027 年

7 月 4 日止。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自 2022 年 7 月 5 日至 2025 年 7 月 4 日止。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7 月 5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

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

年的 7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7 年 7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7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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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债券余额：5.5亿元人民币。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 日出

具的《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2 年度

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

级别为AA级。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代理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四）22萍投小微债 02 

债券名称：2022 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

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 

债券简称：22萍投 02（上交所）、22萍投小微债 02（银行间）。 

债券代码：184604.SH（上交所）、2280444.IB（银行间）。 

发行总额：人民币 5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年期，在存续期内第 3年末附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4.20%。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根据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确定（Shibor 基准利

率为发行公告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1Y）上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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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

数四舍五入）。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三年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

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协商一致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

内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

基础上上调或下调 0 至 300 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利率为本期债

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或减去下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第

4 年、第 5 年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将在本

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

券利率及调整方案的公告。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利率及调整

方案公告后的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视为继续

持有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22 年 11 月 4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 日止。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

限为自 2022 年 11 月 4 日至 2025 年 11 月 3 日止。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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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1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

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

每年的 11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7 年 11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1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债券余额：5亿元人民币。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萍乡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信用级别：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

出具的《2022 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本

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级。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代理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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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按照 2020 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

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债券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

交易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目前，2020 年萍乡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已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上市，简称为“20 萍投专项债”，代码为 2080224.IB；

同时，2020 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

项债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为“20 萍城投”，代码为

152569.SH。 

发行人已按照 2021 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

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债券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

交易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目前，2021 年萍乡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已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上市，简称为“21 萍投专项债”，代码为 2180166.IB；

同时，2021 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

项债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为“21 萍城投”，代码为

152855.SH。 

发行人已按照 2022 年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债券发行完毕后向有关

证券交易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目前，2022 年

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已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简称为“22 萍投小微债 01”，代码为

2280210.IB；同时，2022 年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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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为“22 萍

投 01”，代码为 184380.SH。 

发行人已按照 2022 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债券发行完毕后向有关

证券交易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目前，2022 年

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已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简称为“22 萍投小微债 02”，代码为

2280444.IB；同时，2022 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为“22 萍

投 02”，代码为 184604.SH。 

（二）还本付息情况 

20 萍投专项债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7 年每年 9 月 22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发行人已

按时完成 2022年度利息支付，尚未到本金兑付日期。 

21萍投专项债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8 年每年 5 月 6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发行人已按

时完成 2022年度利息支付，尚未到本金兑付日期。 

22萍投小微债 01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 7月 5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截至本报

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尚未到付息日，尚未到本金兑付日期。 

22 萍投小微债 02 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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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截至

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尚未到付息日，尚未到本金兑付日期。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 萍投专项债发行总额为 9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后，7.71 亿元

用于萍乡市城市综合停车场建设项目,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1 萍投专项债发行总额为 5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后，4.29 亿元用于

萍乡市城市综合停车场建设项目,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本报告出具之日，20 萍投专项债及 21 萍投专项债募集资金均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一致。22萍投小微债 01发行总

额为 5.5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后，其中募集资金 4.00 亿元用于委托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委托贷款形式投放于萍乡市区域

内或者经萍乡市国资委同意的其他区域的小微企业,剩余部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22萍投小微债 02发行总额为 5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

后拟全部用于委托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委托贷款形式

投放于萍乡市区域内或者经萍乡市国资委同意的其他区域的小微企

业。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2萍投小微债 01、22萍投小微债 02募

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一致。 

（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相关信息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中

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披露。2022年至

本报告出具日，已披露的同 20萍投专项债、21萍投专项债、22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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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小微债 01和 22萍投小微债 02相关的文件及时间如下： 

（一）20萍投专项债 

1、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发生变动的公告（2022-2-8）； 

2、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的公告

（2022-3-1）； 

3、中诚信国际关于关注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外

提供重大担保的公告（2022-3-7）； 

4、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发生变动的

公告（2022-4-28）； 

5、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的公告（2022-4-29）； 

6、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年年度报

告（2022-4-29）； 

7、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及

附注（2022-4-29）； 

8、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年度发行

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2-6-22）； 

9、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2022-6-23）； 

10、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及附注（20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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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2

年）（2022-8-30）； 

12、2020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 2022年付息公告（2022-9-16）； 

13、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财务报表及附注

（2023-4-28）； 

14、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年度报

告（2023-4-28）。 

（二）21萍投专项债 

1、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发生变动的公告（2022-2-8）； 

2、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的公告

（2022-3-1）； 

3、中诚信国际关于关注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外

提供重大担保的公告（2022-3-7）； 

4、2021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 2022年付息兑付公告（2022-4-26）； 

5、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发生变动的

公告（2022-4-28）； 

6、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的公告（2022-4-29）； 

7、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年年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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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2022-4-29）； 

8、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及

附注（2022-4-29）； 

9、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年度发行

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2-6-22）； 

10、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2022-6-23）； 

11、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及附注（2022-8-30）； 

12、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2

年）（2022-8-30）； 

13、2021年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 2023年付息公告（2023-4-25）； 

14、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财务报表及附注

（2023-4-28）； 

15、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年度报

告（2023-4-28）。 

（三）22萍投小微债 01 

1、2022年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发行文件（2022-6-28）； 

2、2022年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申购文件（202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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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发行文件更正（2022-7-1）； 

4、关于延长 2022 年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簿记建档时间的公告（2022-7-1）； 

5、2022 年第一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簿记建档发行结果（2022-7-4）； 

6、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及附注（2022-8-30）； 

7、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2

年）（2022-8-30）； 

8、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2年

度跟踪评级报告（2022-9-2）； 

9、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财务报表及附注

（2023-4-28）； 

10、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年度报

告（2023-4-28）。 

（四）22萍投小微债 02 

1、2022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发行文件（2022-10-28）； 

2、2022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申购文件（2022-11-1）； 

3、关于延长 2022 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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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簿记建档时间的公告（2022-11-2）； 

4、关于 2022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

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公告文件的更正说明（2022-11-3）； 

5、2022 年第二期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簿记建档发行结果（2022-11-3）； 

6、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财务报表及附注

（2023-4-28）； 

7、萍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年度报

告（2023-4-28）。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2022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3]001851号）。以下财务数据均引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同比变动 

资产总额 6,213,046.95 5,220,621.90 19.01% 

负债总额 3,612,192.13 3,037,312.38 18.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0,854.82 2,183,309.53 19.12% 

营业收入 467,746.02 428,879.83 9.06% 

利润总额 62,244.29 64,191.98 -3.03% 

净利润 56,165.58 56,111.34 0.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4,359.71 55,416.15  -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4.38 -203,109.16 -97.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543.61 -19,207.98 355.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373.09 94,441.27 102.6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9,267.77 -128,129.39 -1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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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同比变动 

流动比率（次） 2.68 3.20  -16.25% 

速动比率（次） 1.15 1.01  13.86% 

资产负债率（％） 58.14 58.18  -0.0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31 4.07  -43.24% 

存货周转率（次） 0.18 0.14  28.57% 

固定资产周转率（次） 14.63 10.49  39.47% 

总资产周转率（次） 0.08 0.09  -11.11% 

EBITDA（亿元） 7.24 7.70  -5.97% 

主营业务利润率（％） 14.18 10.06  40.95% 

净资产收益率（％） 2.35 3.11 -24.44% 

1、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平均值

分别为2.94和1.08，表明可变现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高。

2022年发行人流动比率较2021年下降16.25%，主要系本期发行人持有

准备增值对外转让的原计入存货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转为投资性房地

产核算所致。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之间的差距较大，主要是由

于公司存货规模较大造成。 

从长期偿债能力看，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8.18%、

和58.14 %，报告期内呈降低趋势。 

2、营运能力分析 

2022年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较2021年降低43.24%，主要系本期

应收下游客户款项增加所致。2022年发行人固定资产周转率较2021年

增加39.47%，主要系本期发行人将已出租的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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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核算，固定资产减少同时营业收入增加所致。2022年发行人存货周

转率较2021年增加28.57%，主要系本期发行人持有准备增值对外转让

的原计入存货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存货减少且

营业成本增加所致。同时，公司业务规模和性质决定了公司存货和资

产总额金额较大，因此公司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相对较低。综

合来看，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各项营运能力指标保持在较合理的水平，

符合发行人的业务特点。随着发行人未来业务的持续增长，各项营运

能力指标仍具有成长空间。 

3、盈利能力分析 

2021-2022年，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28,879.83万元和

467,746.02万元，营业收入同比增加9.06%，主要系发行人商品销售业

务板块新增子公司并扩大销售品类范围所致。2021-2022年，发行人分

别实现净利润56,111.34万元和56,165.58万元，变动不大。2021-2022年，

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3.11%和2.35%，由于发行人所处行业主

营业务主要为土地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受工程建设的行业特点限

制，且近两年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以及经济形势低迷，发行人的净资产

收益率偏低。 

4、现金流量分析 

在经营活动方面，发行人2021-2022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203,109.16万元和-4,494.38万元，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量

呈净流出状态，主要系近年来发行人建设的项目规模逐渐扩大，多项

工程尚处于建设期，投资金额较大，且部分项目回款周期较长，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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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超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较多，现金流呈净流出状态，符合行业特征。 

在投资活动方面，2021-2022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分别为-19,207.98万元和-87,543.61万元。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总体表现为现金净流出，主要是公司购买车辆房产等长期资产、

股权类项目投资、理财支出等。 

在筹资活动方面，发行人2021-2022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94,441.27万元和191,373.09万元。现金流净额在报告期内

均为正，主要系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以取得借款、发债收到的现金和股

东增资为主；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筹资规模较大，融资渠道畅通，且

发行人的股东给予公司较强的支持，发行人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 

（三）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及债务融

资工具信息如下： 

证券名称 发行日期 到期日期 债券余额 票面利率(当期) 证券类别 

私募债 23 萍乡城投

SCP001 
2023-01-12 2023-07-15 5.00 5.80 

超短期融资

债券 

22 萍投小微债 02 2022-11-02 2027-11-04 5.00 4.20 一般企业债 

22 萍乡 04 2022-07-19 2024-07-21 7.00 4.62 私募债 

22 萍投小微债 01 2022-07-01 2027-07-05 5.50 5.47 一般企业债 

22 萍乡 02 2022-03-16 2024-03-18 8.00 5.47 私募债 

21 萍乡城投

MTN002(乡村振兴) 
2021-10-26 2026-10-28 2.00 5.89 

一般中期票

据 

21 萍投专项债 2021-04-29 2028-05-06 5.00 6.50 一般企业债 

20 萍投专项债 2020-09-18 2027-09-22 9.00 6.50 一般企业债 

19 萍乡 01 2019-11-08 2024-11-11 5.70 6.50 私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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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 52.20 - - 

除上述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外，发行人还存续 2.44亿美元海外

债券。 

（四）担保人财务状况 

22萍投小微债 02由萍乡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22 年末，担保人萍乡市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总资产为 1,010.21亿元，净资产为 476.36亿元，资

产负债率为 52.85%；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68 亿元，实现净利

润 8.59 亿元。报告期内，担保人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良好，能

够为 22萍投小微债 02的还本付息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债务结构较为合理，

经营情况良好，偿债风险较小。 

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